
附件五 

桃園市立龍岡國民中學平板電腦管理辦法(草案) 
111.8.22 主管會報 討論 

       

壹、 目的: 

        為使科技設備輔助學習並將資源最大化利用，提供輔具供本校學生學習使用， 

     特訂定本辦法。 

貳、借用及歸還辦法： 

一、教師授課須使用平板電腦時，請借用教師於使用前一天至校網預約(最多可接受兩週

內之申請)。若遇臨時狀況須當天預約，請至設備組詢問空機數量。  

二、預約之平板電腦數量，以整組充電車為原則。(註：一組充電車32台平板，教師教學

上如有其他數量需求，請於預約時事先說明) 

三、上課前，請服務股長或負責同學帶 2 至 3 位同學到教務處領取平板電腦，務必當場

檢查外觀無損害與清點數量正確後方得領取，如未當場清點數量或檢查外觀損害狀況，

歸還後由教務處檢查如有外觀毀損或遺失，視情況由該班負擔相關賠償責任。 

 四、學生一律依照座號領取相同號碼之平板電腦，以利掌握使用狀況。有損壞、遺失或非經允 

許載入與教學無關的軟體或更動系統原始設定，發現後會通知該號碼學生進行相關責

任追查。 

五、請任課老師於下課前 5 分鐘提醒服務股長或負責同學檢查每位同學平板電腦，確定

數量正確且完好無損後歸還教務處。 

 六、本校平板電腦僅供學生課程學習用途，若因防疫停課有長期借用需求時，可以

「學生」為單位至設備組申請，申請單詳如附件。 

 

參、保管與使用辦法： 

一、借用人於借用期間應善盡保管之責，避免平板電腦受到污損，並應遠離易使設備損

壞之環境。 

二、借用人使用設備期間不可拆卸設備（含皮套）機體及破解該設備之軟體，且不得私自變

更系統原始設定，任何軟體安裝皆須獲得任課老師同意。若違反規定造成平板電腦故障，借用

人須自行負擔送修費用。 

三、借用人須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平板電腦應遵守著作權保護及各種法律規定：若因借用人之

故意或過失導致觸犯法規者，應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四、平板電腦應使用於學生課程學習，嚴禁學生使用於線上遊戲、聊天交友，或與學習活動無關

之事；若經察覺借用人違反本項規定，即刻取消其借用權利，收回平板電腦。 

五、任課教師負有監督學生於課間依課程需要，正確使用平板電腦與維護設備之義務。 

六、平板電腦為輔助學習工具，於課堂中未取得授課教師之允許，學生不得自行擅用設備。於課

堂中使用該設備時，僅限於與該堂課有關之學習活動，不得從事無關該堂課程之利用。



違反規定者取消其借用權利。 

 

肆、 損壞、遺失處理與賠償： 

    使用設備正常使用狀況下，發生故障或無法順利運作時，應主動通知設備組並將設

備歸還，交由學校業務單位協助處理，不得自行交由第三方逕行修復。若有下列情況

時，應負賠償責任： 

一、 設備於借用期間因使用不當以致損壞時，送廠維修之費用。 

二、 相關配件不慎遺失或損壞時。 

 三、設備若遺失或人為損壞程度無法修復時，借用人應購同型設備賠償或以原設備購 

   買金額賠償校方。 

 

伍、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要點未盡事宜，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借用人應了解本辦法所訂定之借用人之權利與義務，方得進行借用。 

三、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立龍岡國民中學 平板電腦 《長期》借用申請單 

⚫ 因現可運用的平板電腦數量有限無法滿足所有學生需求，將審視個案數量，優先依下列條件排序借用： 

• 1.經濟弱勢(低收、中低收、經市政府或學校認定經濟弱勢) 

• 2.學校辦理中計畫或專案之特定學生 

• 3.本校師長認定有需要之學生。 

⚫ 請於借用時雙方當場清點設備及配件數量，並開機測試運作正常後簽名，一旦簽名後即擔負所有後續保管

責任。 

⚫ 借用人請詳細閱讀各項器材借用使用說明和相關規定。 

⚫ 借用人於借用期間擔負所有保管責任，請勿再出借其他人使用，若有設備遺失或毀損時(請勿自行送修)，請

立即連絡本校設備組，並負擔相關賠償責任。 

⚫ 借用人借用期間請遵守智慧財產權或其他相關法令，違法者須自行擔負所有法律責任。 

申請人填寫 

 

申請人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連絡電話 

(住家)： 

(手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用途 

 

 

借用期間 
  月 日 至 ____月 日 ; 共計 天 

 

借用設備 

平板電腦 編號： ; 共計 台 

(配件：充電線 條、充電插座 個) 

             申請人簽名 承辦人員蓋章 承辦單位主管蓋章 

學 

生 

   

家 

長 

 

(本人已確認設備、配件數量正確及操作正常，並願意完全

擔負保管和相關法律責任) 

歸還時填寫 

歸還日期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設備狀況  

設備及配件數量正確且操作正常 

平板內個人資料和軟體已自行清除 

設備或配件故障(說明:     8) 

設備或配件遺失(說明: ) 

申請人簽名 承辦人員簽名 

 

(已清點確認設備、配件數量正確及操作正常) 


